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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有關收購珠海中環雲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

全面豁免關連交易

本公告乃由中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刊發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九日（交易時

間後），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成立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環雲智健

康科技（浙江）有限公司（「買方」）、浙江中環農業開發有限公司（「浙江中環」）及執

行董事、董事會主席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項下

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余竹雲先生（「余先生」，連同浙江中環統稱「賣方」）訂立一份股

份轉讓協議，據此，買方同意無償購買而賣方同意無償出售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

司珠海中環雲健康管理有限公司（「目標公司」）全部股權（「收購事項」）。目標公司

的業務範疇主要包括根據商業牌照提供健康相關服務，於本公告日期，該公司並

無業務。

由於余先生為執行董事、董事會主席兼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控股股東，而浙江

中環由余先生最終全資擁有，因此，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關連交易。由於有

關收購事項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0.1%，因此，收購事項獲全面豁免遵守申

報、年度審閱、公告、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余竹雲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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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余竹雲先生（主席）及朱飛先生（行政總裁）；非執行董

事為喬曉戈先生、高劍先生及朱玉娟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祥林博士、王

文星先生及周春生博士。

– 2 –


